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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102 學年度國民中學技藝競賽  

電機電子職群 (基本電子應用主題 )實施辦法  

 

一、依據： 

教育部「國民中學技藝教育學程學生技藝競賽實施要點」暨本市實際需要辦理。 

二、目的： 

(一)加強學生學習動機與興趣，增進學習成效及提昇技能水準。 

(二)培養學生團隊合作、問題解決、跨領域技能等能力，建立學生之自我成就感。 

(三)透過國中技藝教育學程技藝競賽活動，相互觀摩、分享教學經驗，提昇教學品質。 

(四)藉由競賽活動，使競賽成績優異學生，依中等以上學校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及保

送入學辦法規定升讀高中職學校，擴大學生進路發展管道，吸引更多具實作性向之

國民中學學生參與。 

三、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新北市中華高級中學 

四、競賽職群(主題)：電機電子職群（基本電子應用主題） 

五、參加對象： 

(一)本市各國中選讀技藝教育學程之學生（包含技藝專班、合作式技藝班、自辦式技藝

班及技藝教育中心）。 

(二)參賽職群由國中、高中職以「技藝教育學程班」為單位，每生以報名一職群一主題

為限。重複報名者取消參賽資格及得獎獎項，學校須負相關行政責任。 

(三)參賽選手由國中、高中職以「技藝教育學程班」為單位進行推舉，或由辦理技藝教

育學程之高中職辦理初賽擇優推薦報名。 

六、報名日期：103年 1月 6日(星期一)至 103年 1月 13日(星期一) 

七、報名方式： 

(一)採網路報名方式，由各國中端於報名期限內至「新北市國中技藝競賽資訊系統網站」

線上報名(網址：http://203.72.44.243/ )，再列印報名表核章，紙本報名資料於期限內

掛號郵寄至「新北市中華高中 賴佳妏組長收」(地址：236 新北市土城區城林路 2

號)，信封請註明「電機電子職群(基本電子應用主題)」字樣。郵戳為憑，逾期恕不

受理。 

http://203.72.4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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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職群(基本電子應用主題)每班報名名額 2名。 

(三)承辦人：賴佳妏組長，聯絡電話：(02) 22693641分機 172 

八、競賽日期：103年 2月 15日(星期六)。  

九、競賽地點：中華高中(地址：新北市土城區城林路 2號)。 

十、競賽內容： 

    (一)依職群特性採實際操作、創意設計等方式競賽，包含學科及術科。學科考題佔 

        20%，術科考題依各職群課程架構及主題命題，佔 80%。 

    (二)競賽試題由考務中心聘請學科、術科命題委員研議訂定，並事先公佈。 

十一、評審委員： 

     (一)由考務中心依評審迴避原則，遴聘該職類檢定與業界專家擔任監評委員，並陳報教 

         育局核備。 

     (二)監評標準由各職類監評委員依各職群實作狀況訂定之，並依參賽學生總成績之高低 

         順序排定名次錄取。 

十二、錄取方式與獎勵：每一主題各錄取 1至 6名各 1名及佳作數名為原則，總錄取名額以 

該職群主題報名人數之 30%為上限。 

(一)學生： 

1.參與競賽獲獎學生，由本市頒發獎狀，並於獎狀內註記職群名稱、參賽主題及獲 

得之獎項、名次。 

2.獲佳作以上者得依「基北區 103學年度國中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保送就讀高職

及高中附設職業類科作業要點」規定申請進入高中職就讀。或在不限制分發區域

下，可輔導分發升讀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凡參加競賽者由本市頒發參加競賽證

明以資獎勵。 

     (二)指導教師： 

         1.凡學生獲獎第 1名至第 3名之指導教師（以報名表上之指導老師為準），教育 

局頒發獎狀，市屬學校教師得依據「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

第六條第一項第五款第七目規定及「新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辦理教師敘獎處理

原則」附表敘獎項目第十三項第四款指導各項第 1名者，有功人員 3人嘉獎 2次；

第 2、3 名者，有功人員 3 人嘉獎 1 次，非市屬學校建議依上開原則比照辦理敘

獎。 

         2.前項學生獲獎若為同一指導老師者，請依規定辦理擇優敘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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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辦理本次競賽、頒獎典禮有功人員及指導老師之獎勵，由本局依相關規定予以敘獎。 

十三、參賽須知： 

    (一)競賽分學科與術科： 

         (1)學科佔總成績 20%，以學科題庫內容為主。選擇題 50題，每題 2分。 

         (2)術科佔總成績 80%，以術科競賽內容為主(如附件 1)： 

(3)名次計算：以學、術科比例合計為個人總成績，依參賽者總成績高低決定名次， 

若總成績相同則以術科成績較高者為優先。若術科成績相同，則以完成時間為決

定名次標準。 

(二)學、術科競賽規則：新北市 102 學年度國中技藝競賽電機電子職群（基本電子應用

主題）「學、術科競賽規則」（如附件 2）。 

(三)個人工具表暨考場配置圖：新北市 102 學年度國中技藝競賽電機電子職群（基本電

子應用主題）「個人工具表暨考場配置圖」（如附件 3）。 

(四)競賽當日流程與時間分配表：新北市 102 學年度國中技藝競賽電機電子職群（基本

電子應用主題）「競賽當日流程與時間分配表」（如附件 4）。 

(五)評分表內容：新北市 102 學年度國中技藝競賽電機電子職群（基本電子應用主題）

「術科評分表」（如附件 5） 

(六)新北市 102學年度國中技藝競賽電機電子職群（基本電子應用主題）「考場學校地理

與交通動線圖」（如附件 6） 

十四、成績複查：依公文及電子公告時間為準。 

十五、頒獎典禮：暫訂 103年 5月初辦理(含記者會)，由承辦學校得將競賽獲獎之作品 

(實物、照片或影片等)，配合頒獎典禮辦理成果展示。 

十六、因故如需臨時更換競賽選手，請務必於 103 年 2月 12日(星期三)前通知教育局

（2960-3456分機 2737），並提出相關證明，正式行文至教育局，經核准後，始能進行

選手更換。 

十七、經費：辦理本競賽及活動所需經費由教育部相關經費補助及本市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十八、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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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術科題目 

一、 名稱：道路施工警示燈 

二、 電路圖：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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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D發光二極體排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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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功能要求： 

1. 請依照本電路圖進行焊接與裝配電路。元件佈置應平均分佈於電路板上，

其分佈面積不能小於電路板 1/2， 

2. 焊接完成後，接上 9V電池，則 LED會從 D6、D5、D4、D3、D2、D1依序亮

起，並透過電容器充放電原理，使其 LED有順序地閃動，及延遲點亮 LED

的方式，使其看起來具有指引的效果。 

3. 電源輸入端點請置於萬用電路板最外圍兩行（列）。 

4. 銅箔面裸銅線沿線均須補銲銲點。 

5. 元件面依競賽規則不得跳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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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參考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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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萬用電路板規格如下：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 

零件面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A ○                       ○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                       ○  

銅箔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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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供給零件表：如下表所示 

編號 名稱 規格 備註 

R1 電阻 470Ω，1/4W  

R2 電阻 47KΩ，1/4W  

R3 電阻 120KΩ，1/4W  

R4 電阻 470Ω，1/4W  

R5 電阻 510Ω，1/4W  

R6 電阻 4.7KΩ，1/4W  

R7 電阻 100Ω，1/4W  

R8 電阻 820Ω，1/4W  

R9 電阻 1.5KΩ，1/4W  

R10 電阻 220Ω，1/4W  

R11 電阻 220Ω，1/4W  

R12 電阻 220Ω，1/4W  

C1 電解電容 4.7uF/50V  

C2 電解電容 4.7uF/50V  

C3 電解電容 220uF/250V  

D1-D6 發光二極體 紅色 Led  

D7-D9 二極體 1N4148  

Q1-Q6 電晶體 2SC1815  

其他 萬用電路板 125mm X 75mm 如下頁所示 

其他 電池扣 9V電池扣  

其他 電池 9V電池  

其他 銲錫 60％ RH60A-W0.8 一段 

其他 裸銅線 0.5mmφ鍍錫 一段 

其他 單芯線 0.5mmφ PVC 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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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2 

新北市 102 學年度國民中學技藝競賽電機電子職群  

(基本電子應用主題 )學、術科競賽規則 

 
一、參賽學生請於指定時間攜帶學生證報到，如未於時間內報到或未帶證件，以棄權論，不得

異議。術科報到時間依抽籤順序，於每場比賽前10分鐘開始報到，各場次比賽開始10分鐘

後，不得再報到；各場比賽如因故延誤，得由評審議決後重新訂定。 

二、學科競賽：參賽學生請穿著各校制服(運動服)參加學科筆試準入場應試，逾時 10分鐘不

得入場，未滿 20分鐘不得出場，違者該科不予計分。 

三、術科內容：請穿著各校制服(運動服)參加術科準時入場應試，服儀不合者，不得入場應試，

不得異議。 

四、競賽使用器具設備，除非有損壞，不得要求更換。 

五、競賽所需材料，由承辦單位提供，不得攜帶任何材料入場應試，違者該科不予計分。 

六、競賽期間，參賽學生如有下列情形，依規定扣分： 

1.大聲喧嘩，扣總分 10分 

2.傳遞、夾帶或與其他參賽者談話者，扣總分 20分 

3.未經評審同意，擅自更換器具或調換作業位置者，扣總分 20分 

4.經評審認定有重大不法情事或危及其他參賽學生安全或權益者，得令其出場，取消資 

  格。 

5.未於時間內將成品送至評審室，成品不予計分。 

七、參賽選手於競賽時，如因故需離開試場，需經評審同意，並由承辦單位派人陪同，時間繼

續計算，不另折計。 

八、比賽會場遇有重大事故，由評審議決處理之，承辦單位協助。 

九、競賽時間截止時，即應立即出場，違者該術科不予計分。 

十、競賽成品需依評審指示，置於評審室，不得攜出。 

十一、各校領隊、指導教師或參賽同學不得在試場外逗留窺探，違者該組(校)不予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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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新北市 102 學年度國民中學技藝競賽電機電子職群  

(基本電子應用主題 )自備工具表暨試場配置圖 
 

自備工具表 

 

編號 工具名稱 規  格 數量 單位 備註 

1 尖嘴鉗  1 支  

2 斜口鉗  1 支  

3 剝線鉗 電子用 1 支 20~30 AWG 

4 電烙鐵 20W~40W 1 支  

5 烙鐵架  1 個 含海綿 

6 吸錫器  1 支  

7 三用電錶  1 個  

8 一字起子 精密用 1 支 2～3mm 

9 原子筆 藍色或是黑色 1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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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場配置圖 
 

 

 

 

 

工業電子術科考場崗位配置圖 

1 2 3 

10 11 12 

22 23 24 

31 32 33 

4 5 6 

13 14 15 

7 8 9 

16 17 18 

 

25 26 27 

34 35 36 

19 20 21 

28 29 30 

出入口 

評 

審 

席 

緊急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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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新北市 102 學年度國民中學技藝競賽電機電子職群  

(基本電子應用主題 ) 

競賽當日流程與時間分配表 

 
競賽日期：民國  103 年  2  月 15  日 

 

備註：1.競賽當日提供代訂便當服務 

2.成績由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統一公告 

3.各場次時間得依現場狀況修正，考生應隨時準備 

 
  
 

時間 項目 地點 

09:00～09:30 評審會議  

09:30～10:00 選手報到  

10:00～10:30 
定術科考場 

及抽籤（術科工作崗位序號） 
 

10:30～10:40 
術科考試(A) 

試場規則說明及材料確認 
 

10:40～12:40 術科考試(A)  

12:40～13:10 中午用餐休息  

13:10～13:20 
學科考試 

試場規則說明 
 

13:20～14:10 學科考試  

14:10～14:20 
術科考試(B) 

試場規則說明及材料確認 
 

14:20～16:20 術科考試(B)  

16:20～17:20 成績彙整作業及場地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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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新北市 102 學年度國民中學技藝競賽電機電子職群  

(基本電子應用主題 ) 【評分表】 

場次

及崗

位號

碼 

上午場 Ａ  

實作時間 

 

 

分鐘 下午場 Ｂ  

項目 評分標準 扣分 
事由 
(打勾) 

考生簽名 

一、 

重大

缺失 

1.提早棄權離場者。 100  

 2.未能於時間內完成功能者。 100  

3.違反考場規則，且態度惡劣者。 100  

項目 評分標準 
每處

扣分 

最高

扣分 
扣分 配分 

扣分

小計 

二、 

功能

要求 

1.不符功能要求-燈號或音階無法正常

動作，每處（燈號或音階）扣分。 
10 30  

30  

2.不符功能要求-未能依序亮燈或發音 10 30  

三、 

元件

佈置

及焊

接 

1.電路板整體外觀情形(如元件佈置面

積小於板面 1/2、整齊性、一致性等) 
10 20  

30  2.依競賽規定要求不得進行跳線。 10 20  

3.焊點評分(如鍚量、空焊、冷焊) 2 20  

4.裸銅線焊接、間隔距離及轉折點等。 2 20  

5.其他： 2 20  

四、 
工作

安全

與習

慣 

1.因遺失、損壞而補發元件。（每件） 5 20  

20  2.離場前未清理工作崗位者。 10 10  

3.未依服裝規定或未遵守安全守則。 10 20  

五、

時間 

計 時 標 準 扣分標準 

20  

功能正常者且於 45'00"內完成 0 

功能正常者且於 45'01"至 50'00"完成 5 

功能正常者且於 50'01"至 55'00"完成 10 

功能正常者且於 55'01"至 60'00"完成 15 

功能正常者惟超過 60分鐘完成 20 

評語（優缺點或重要摘述）： 

 

 

 

 

總 

 

分 

 

 

 

 

 

監評一： 

 

監評二： 主監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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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新北市 102 學年度國民中學技藝競賽電機電子職群  

(基本電子應用主題 )  

【考場學校地理與交通動線圖】 

中華高級中學地理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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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高級中學校園平面圖 

                                
 

懷恩大樓 

 理化實驗室 

資二忠 

資一仁 

資一孝 

資一忠 

資二孝 

資二忠 

資一仁 

資一孝 

資一忠 

資二孝 

資二忠 

資一仁 

理化實驗室 

資一忠 

料二仁 

料二孝 

料二忠 

料一孝 

料一忠 

器材室 

儀表室 

子二忠 

子一孝 

子一忠 

樓 
 
 
 

梯 

廁所 3F 

生物實驗室 資二孝 資二忠 廁所 4F 

料二忠 料二孝 料二仁 廁所 3F 

 二
樓
女
廁 

一
樓
女
廁 

普一忠 普一孝 資二仁 廁所 2F 

普三孝 教師辦公室 導師辦公室  1F 

 

生
活
科
技
教
室 

 

普
二
孝 

普
二
忠 

普
三
忠 

   樓 
 
 
 

梯 

廁
所 

廁
所 

廁
所 

廁
所 

電
機
室 

 

 

守善堂 

 活動中心 

B1 機械科 

 

 仁愛大樓 

  

樓  
 

梯 

子一孝 子一忠 子二忠 子三孝

忠 

子三忠 
樓    

梯 

男廁 3F 

料一孝 212 213 214 料三忠 女廁 2F 

器材室 儀表室 112 113 114 男廁 1F 

第
七
工
廠 

料
一
仁 

進
修
學
校 

辦
公
室 

地下
室入
口 

第三 

工廠 

第四 

工廠 

第五 

工廠 

體  育 

器材室 

地下
室入
口 

工具室 

第
二
工
廠 

第
六
工
廠 

資
三
忠 

專
任
教
師 

辦 

公 

室 

電
腦
教
室
五 

資
三
孝 

 

健康中心 

人事室 
第
一
工
廠 

資
三
仁 

總
務
處 

 

福全大樓  

 女廁 

樓 
 

梯 

電腦教室四 電腦教室三 電腦教室二 電腦教室一 

樓 
 

梯 

男廁 3F 花 

 男廁 
資訊 

中心 
教師 

研習室 

輔導室 子二孝 會議室 女廁 2F  

 男廁 學務處  教務處 董事會 校長室 男

廁 

女

廁 

1F 圃 
 

田 徑 場 

校  門 警衛室 

資源回收場 

機
踏
車
停
車
棚 

 

網 球 場 

籃球場 

升 

旗 

臺 

排 球 場 

 

 

     籃 球 場 

資源回收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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